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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事務委員會  
2012年 12月 10日舉行的會議  

 
立法會秘書處擬備的背景資料簡介  

 
社區投資共享基金  

 
 
目的  
 
  本文件提供有關社區投資共享基金 (下稱 "基金 ")的背景

資料，並闡述立法會及其轄下委員會就基金曾進行的討論。  
 
 
背景  
 
2.  行 政 長 官 在 2001 年 度 施 政 報 告 中 宣 布 成 立 3 億 元 的

基金，作為支持社區團體與私人機構協作的種子基金，以鼓勵

市民守望相助、推動社區參與及支援跨界別合作計劃。基金主

要旨在強化社會資本。世界銀行視這種資本為重要的社會聯繫

工具，能增強社會凝聚力，並有助促進社會和諧。  
 
3.  基金在 2002年 2月獲得撥款。基金委員會遂於 2002年 4月
成立。該委員會透過秘書處提供的支援，負責審批基金的申請

書和監察受資助計劃的進度等工作。  
 
4.  2002年 8月，基金正式開始運作，並且接受第一批申請。

所有非政府機構和私營機構 (個人和政府各政策局及部門除外 )
均符合資格提交建議。撥款會以計劃為基礎。不符合資格的計劃

類別包括   
 
(a) 計劃基本上以牟利為目的；  
 
(b) 計劃內容主要為一次過的消費活動，例如飲宴、

旅行和旅遊，而這些活動對於社區發展沒有明顯的

長遠持久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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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計劃的受惠者和推行地點均在香港範圍以外；  
 
(d) 計劃與現有受資助服務所獲得的財政資源重疊，或

取代其資源；或  
 
(e) 計劃違反現行政策或法律規定。  
 

5.  截至2012年2月底，基金接獲共1 041項申請，其中254項
(24%)獲得批准，787項 (76%)不獲支持，核准撥款總額約為2.4億元。 
 
6.  財政司司長在 2012-2013年度財政預算案中宣布向基金

再注資兩億元，讓基金繼續發揮其社會功能，進一步在地區建立

社會資本。  
 
 
議員過往所作的討論  
 
基金發放款項的速度及獲批撥款的申請宗數偏低  
 
7.  福利事務委員會的委員普遍關注到，基金發放款項速度

緩慢。不過，部分委員指出，基金計劃統籌人必須緊遵基金委

員會發出的指示，使有關計劃的推行符合委員會訂定的模式／

策略。他們認為，當局應檢討這項規定，容許計劃統籌人在推行

計劃時有更大的自主權及採用更多元化的模式。另有其他委員

表示，基金秘書處與準申請人之間的來往通訊應予簡化。據他

們所知，準申請人必須按照基金委員會訂定的社會資本模式／

策略修訂其計劃範圍，方可獲基金發放款項。這不但拖慢發放

款項及開展計劃的速度，更窒礙計劃種類趨向多元化。此外，

成功申請人在推行已批出計劃的過程中，亦會受到基金秘書處

密切監察。  
 
8.  政府帳目委員會 (下稱 "帳委會 ")亦在其於 2010年發表的

第五十五號報告書內提出關注，指基金發放款項速度緩慢。

此外，帳委會又關注到，獲批撥款的申請宗數偏低。  
 
9.  政府當局回應時指出，基金委員會在審批計劃時，致力

兼顧審慎運用公帑、鼓勵創意及不同團體參與等多方面的考

慮。作為種子基金，基金委員會早於 2002年 4月成立初期已清楚

表明基金將用作支持有效促進社會資本發展的計劃，所有單次

性的活動及缺乏長遠效益的計劃均不予支持。基金委員會在

審批申請時會以計劃推動多方協作及持續發展社會資本的能力

為優先考慮因素，而非着重於批核計劃的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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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政府當局補充，儘管作出上述回應，當局同意基金應繼

續積極鼓勵更多合資格機構提交申請，藉以推廣社會資本。基

金已進一步加強宣傳及推廣工作，除加強與地區持份者合作

外，亦已委託顧問公司為基金進行為期半年的品牌建立工作，

以加強公眾對基金及社會資本的理解及認同，鼓勵共同參與及

實踐社會資本理念。基金會以公平公正、一視同仁的態度處理

所有申請。為了讓申請者更能掌握基金的要求，基金秘書處亦

會定期舉辦簡介會，安排受資助者與準申請者分享成功計劃的

良好作業模式及推行經驗，以及為有需要的申請機構提供個別

諮詢，並不時檢討簡化行政程序的可能性。基金秘書處亦同時

加強對受資助者的支援，包括就匯報計劃成果提供清楚指引、

舉辦分享會及培訓工作坊，邀請學者講解有效推行社會資本發

展計劃須具備的條件，以及如何制訂有效的評估工具及方法。  
 
11.  在財務委員會 (下稱 "財委會 ")2012年 3月舉行有關審核

2012-2013年度開支預算的特別會議上，議員提出了一項書面

質詢    
 
(a) 政府當局會否改善過去坊間認為基金申請手續繁

複和條件苛刻的情況；及  
 
(b) 政府當局會否增加人手和資源，以應付其建議注資

基金而可能帶來的新工作。  
 
12.  政府當局在其答覆中表示    

 
(a) 為了讓各界更瞭解基金的申請要求，基金秘書處除

採取上文第 10段所述的措施外，亦會不時檢討是否

有空間簡化行政程序。基金秘書處已於 2009年年底

修訂申請表格，提供更清晰的建議書撰寫框架，並

於 2010 年 年 初 制 訂 了 一 套 更 清 晰 及 具 體 的 評 審

準則，幫助申請者瞭解有關要求；及  
 
(b) 基金在 2002年成立時，相關的財委會文件顯示，當

時的衞生及福利局 (自 2007年 7月起為勞工及福利局 )
會為基金提供秘書處服務。因應資助項目數量不斷

增加及基金的發展，政府當局在過去數年已增撥資

源加強秘書處的人手。基金秘書處的職員人數已由

2002年的 5人，增至 2012年 3月的 13人。政府當局會

繼續密切留意基金秘書處的人手情況及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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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資助計劃的範圍  
 
13.  部分福利事務委員會的委員關注到，基金資助計劃的

範疇過於局限。他們詢問基金會否資助 (a)採用 "矛盾方式 "解決

社區關注事宜的計劃；及 (b)一些推廣社區網絡的申請，以引入

在政府現行政策下尚未提供的新計劃，例如失業援助。  
 
14.  據政府當局表示，基金的主要目標是透過加強個人能

力、社會網絡及跨界別協作推廣社會資本。各界提交的申請不

論採用何種方式促進社會資本發展，只要其內容符合基金的目

標，基金都會考慮。就此，基金曾資助一些有助提升就業能力

及加強僱主與工人協作的計劃。  
 
15.  在財委會 2012年 3月舉行的特別會議上，議員提出了

一項書面質詢，詢問當局會否藉建議向基金注資，開拓和增加

基金資助的範疇和項目。  
 
16.  政府當局在其答覆中表示，基金旨在建立香港的社會

資本，目標和定位均相當清晰，與現有的其他基金並無重疊。

基金委員會在審批申請時，會以項目在推動跨界別協作和持續

發展社會資本的有效性為優先考慮因素。單次性的活動和缺乏

持久效應的項目均不會獲得資助。自 2010年起，基金不斷加強

推廣社會資本和推動跨界別伙伴的參與，包括建立不同的協作

模式，例如 "醫、福、社 "和 "家、社、校 "協作模式。基金獲注資

後，將會繼續積極鼓勵更多合資格的機構提出申請，以期建立

更多不同的協作模式，深化社會資本為香港帶來的影響。  
 
基金資助計劃的可持續性  
 
17.  福利事務委員會的委員關注基金資助計劃的可持續

性，尤其是可作為範本供其他計劃團隊採用的旗艦計劃，讓有關

計劃得以更廣泛推行。  
 
18.  據政府當局表示，當局認為該等旗艦計劃甚具潛力，可

在全港各區更廣泛推行，並且透過主流化成為正規服務。此外，

亦可在全港推行不同主題的計劃，服務社區內特定羣組。至於

基金資助計劃可否持續發展，在 2009年 4月或之前獲批的 209項
基金資助計劃當中，約有 90項計劃的資助期已經屆滿，當中一半

可自行持續發展，包括透過把計劃納入機構的主流服務或以自

負盈虧方式運作，而許多其他計劃則在基金下推展至第二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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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成效的跟進檢討及整體評估  
 
19.  帳委會指出，由於未有對已完成的基金資助計劃進行跟

進檢討，以評估其成效，因此未能確定有關計劃在多大程度上

能夠成功促進和建立社會資本。帳委會亦關注到，基金的運作

方式和規定，未必有利於鼓勵規模較小的機構申請基金撥款。

帳委會促請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和基金委員會，在第二次外間檢

討完成之前，審慎檢討基金在整體上能否達到目標，並考慮是

否有其他撥款來源可支持社會資本的發展，以制訂基金的未來

路向。  
 
20.  政府當局回應時解釋，當局會訂出計劃評估的指引及框

架，亦會設立機制，跟進檢討已完成的計劃，以確定計劃可持

續發展。至於評估基金在發展社會資本的成效方面，政府當局

已委託獨立顧問為基金進行第二次評估研究，預計可於 2012年
年初完成。考慮到評估研究的目標、規模及時間，政府當局認

為應讓獨立顧問繼續進行有關工作。在獨立評估完成前，不宜

同步進行另一項自我評估工作，以免資源重疊及確保研究結果

的獨立性。政府當局會積極跟進獨立評估研究的結果，並會於

適當時候考慮基金的未來發展及注資等相關事宜。  
 
 
最新發展 

 
21.  政府當局會在福利事務委員會 2012年 12月 10日的會議

上，就有關的注資建議徵詢其意見，以期在 2013年第一季向財委

會申請批准撥款。  
 
 
相關文件 

 
22.  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此等文件已登載於立法會

網站。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2年 12月 4日  



附錄  
 

社區投資共享基金 

 

相關文件 

 

 

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福利事務委員會  2009年 4月 16日  
(議程第 IV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CB(2)1620/08-09(01) 
 

立法會  2011年 2月 16日  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第 9至 10頁  
 
政府帳目委員會就審計署

署 長 2009-2010 年 度 香 港

特別行政區政府帳目審計

結果及第五十五號衡工量

值式審計結果報告書提交

的 報 告 書 (2011 年 2 月 ) 
  第 8部第 3章節  
 

立法會  2011年 5月 18日  
 

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第 10至 11頁  
 
回應政府帳目委員會第五

十七號 (2012年 2月 )報告書

的政府覆文  
第 18至 19頁  
 

財務委員會  
 

2012年 3月 8日  政 府 當 局 對 委 員 就 審 核

2012-2013 年 度 開 支 預 算

所提書面質詢的答覆  
第 31至 32頁及第82頁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2年 12月 4日  

http://www.legco.gov.hk/yr08-09/chinese/panels/ws/agenda/ws20090416.htm
http://www.legco.gov.hk/yr08-09/chinese/panels/ws/minutes/ws20090416.pdf
http://www.legco.gov.hk/yr08-09/chinese/panels/ws/papers/ws0416cb2-1620-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counmtg/hansard/cm0216-translate-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pac/reports/55/m_8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counmtg/hansard/cm0518-translate-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pac/minutes/pac_gm_57-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fc/fc/w_q/lwb-ww-c.pdf

